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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湾市监 澳处字〔2019〕32 号 

当事人： 惠州市合生协元房地产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 惠州市合生协元房地产有限公司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  91441300666468478R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（住址）：惠州市大亚湾安惠大道丰华商务大厦 302号房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  吴广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9 年 3 月 28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大亚湾澳头大涌路 15 号

的“合生滨海城”楼盘销售中心进行日常检查，发现该楼盘涉嫌发布

违法广告，我局于 3月 28日立案调查。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查，惠州市合生协元房地产有限公司在销售“合生滨海城”楼

盘时，广告展板及宣传单张上内容：“山海秘境：坐享“山、林、湖、

海、岛”五重胜境，内拥 36 万 m2天然内海湖，无论是为自己未来打

算，或者父母颐养天年，都是最好的选择”；“宜投资 坐享湾区利

好 临深首站：滨海城为东进首站，一路直入深圳中心，接深圳外溢

首选之地。小面积，总价低，转手易，适合资金预算较低，灵活配置

资产的投资人士”；“内拥惠湾最大私家湖-36万 m2天然内海湖”、

“造就湾区独一无二的多元资源宣传范本”；LED屏幕“从深圳坪山

延长至惠州南站的地铁三号线，从惠州站到惠州南站，从惠州南站到

安惠大道的地铁线路图，未标明规划中等广告内容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九条第（三）项和第二十六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。

其中 LED屏制作费用为 45000元，宣传板制作费用为 156元，宣传单

张制作费用 1000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当事人发布的以上广告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九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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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（三）项“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：（三）使用‘国家级’、‘最高

级’、‘最佳’等用语”和第二十六条第（四）项“房地产广告，房

源信息应当真实，面积应当标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，并不

得含有下列内容：（四）对规划或者建设中的交通、商业、文化教育

设施以及其他市政条件作误导宣传”的规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1、现场笔录；2、询问笔录；3、

现场照片；4、广告设计合同、LED 制作合同等，证明当事人发布违

法广告的事实和广告制作费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我局于 2019年 6月 18日向当事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惠

湾市监澳告字〔2019〕20 号），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

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，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没有提出陈述、

申辩要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一）项“有下列

行为之一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对广告主处二

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

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

请；对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，

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并可以吊销营业

执照、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件：（一）发布有本法第九条、第十条规

定的禁止情形的广告的；”和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（八）项“有下列

行为之一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广告主在

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

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

节严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

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

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

广告审查申请：（八）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发布房地产广告的；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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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发布违法广告，消除影响，并

处罚款人民币玖万伍仟元整（￥95000.00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当事人应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罚没款缴

至惠州大亚湾建设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广发银行的其中一间

银行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

十一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大亚湾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 6个月内直接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24日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 

 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 


